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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壹
、
第
一
期
修
繕
工
程
事
宜 

一
、
經
費
來
源
由
全
体
名
譽
理
事

長
、
理
監
事
同
仁
捐
募
而
來
。 

二
、
收
入
新
台
幣

768,500

元
。 

三
、
第
一
期
修
繕
工
程
費
總
支
出

新
台
幣746,120

元
。 

四
、
餘
款
新
台
幣22,380
元
，
移

入
第
二
期
修
繕
經
費
。
（
詳
見
「
印
尼

僑
聲
」
雜
誌
第182

期
） 

 

○貳
、
第
二
期
修
繕
工
程
事
宜 

一
、
原
第
一
期
修
繕
工
程
五
人
小

組
李
生
元
、
梁
源
順
因
故
請
辭
。
改
由

潘
棣
良
、
鍾
淼
祥
和
陳
其
新
負
責
進

行
招
標
、
授
權
審
議
。 

二
、
經
費
來
源
由
本
會
會
員
、
會

友
、
熱
心
人
士
勸
募
而
來
，
芳
名
如
附

表
（
一
） 

三
、
本
期
修
繕
工
程
經
招
標
審
核

結
果
，
總
工
程
費
新
台
幣1,150,000

元
。 

四
、
工
程
業
於109

年2

月23

日

簽
約
、
預
定
完
工
日
期109

年6

月1

日
。 五

、
本
期
修
繕
工
程
主
要
項
目
如

下
： （

一
）
室
內
牆
壁
及
天
花
板
修
補

粉
刷
。 

（
二
）
窗
型
和
分
離
式
冷
氣
機
保

養
（
灌
冷
媒
）
。 

（
三
）
室
內
電
燈
更
新
。 

（
四
）
室
內
電
線
、
開
關
插
座
更

新
配
置
。 

（
五
）
地
板
磁
磚
打
除
更
換
。 

（
六
）
廁
所
馬
桶
臉
盆
更
新
。 

（
七
）
鋁
門
木
門
更
新
。 

（
八
）
會
所
窗
簾
更
換
。 

（
九
）
廚
房
流
理
台
、
抽
油
煙
機

更
換
。 

（
十
）
辦
公
桌
更
新
、
辦
公
室
輕

鋼
架
。 

 

○參
、
第
三
期
修
繕
工
程
（
會
所
設
備

更
新
部
分
） 

一
、
本
會
所
擬
更
新
辦
公
室
電
腦

設
備
及
文
書
處
理
軟
體
等
、
會
議
室

電
視
機
、
伴
唱
機
和
音
響
多
媒
體
設

備
等
、
會
客
室
沙
發
、
儲
藏
室
置
物
架
、

櫃
櫥
（
本
會
舞
蹈
班
衣
物
、
合
唱
團
竹

琴
、
書
報
雜
誌
刊
物
等
）
、
廚
房
用
具

（
飲
水
機
、
瓦
斯
爐
）
等
，
預
估
約
新

台
幣250,000

元
。 

二
、
第
三
期
修
繕
工
程
費
繼
續
募

款
中
，
祈
請
大
家
再
努
力
贊
助
，
以
利

本
會
所
改
變
舊
面
貌
，
出
現
嶄
新
的

氣
象
。 

 

○肆
、
修
繕
工
程
係
依
據
本
會108

年

6

月30

日
理
監
事
聯
席
會
議
討
論
決

議
工
程
實
施
計
劃
案
辦
理
。 

 

○伍
、
修
繕
期
間
歡
迎
大
家
來
會
所
指

導
。 

理
事
長 

李
惠
英 

109/4/1 

中
華
民
國
印
尼
歸
僑
協
會 

公
告 


